
证券简称：荣华实业 证券代码：600311� � � �公告编号：2014-023号

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偿还资产转让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26 日收到大股东武威荣华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荣华工贸 "）以现金方式归

还的资产转让款 8800万元。 此前，荣华工贸于 2014年 10月 13日以现金方式向公司归还资产转让款 100 万

元，此次还款后，荣华工贸仍欠公司资产转让款 10898万元。

公司 2014年 1月 9日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与荣华工贸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 协议约定

荣华工贸在协议生效后一年内以现金方式付清全部资产转让价款 19798万元。

特此公告

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2月 29日

上投摩根货币市场基金元旦假期前

暂停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 12月 3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货币

基金主代码

370010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中国证监会《关于

2015

年部分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的通

知》（证监办发

[2014]94

号）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暂停申购及转换转入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货币

A

上投摩根货币

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370010 370010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 2015 年部分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的通知》（证监办发[2014]94 号），2015 年 1

月 1日（星期四）至 2015年 1月 4日（星期日）休市， 2015年 1月 5日（星期一）起照常开市。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

2014年 12月 31日暂停上投摩根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申购和其他基金转换为本基金的基

金转换业务。本基金转换为其他基金的转换业务、赎回业务等其他业务以及我司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各

项交易业务仍照常办理。 自 2015年 1月 5日起，本基金所有销售网点恢复办理本基金的正常申购、转换转入

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请投资人及时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元旦假期带来不便及资金在途的损失。 如有疑问，请拨打

客户服务热线： 400� 889� 4888，或登录网站 www.cifm.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12月 30日

上投摩根现金管理货币市场基金

元旦假期前暂停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4

年

12

月

30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现金管理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现金管理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0685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中国证监会《关于

2015

年部分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的通

知》（证监办发

[2014]94

号）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暂停申购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

2015

年部分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的通知》（证监办发

[2014]94

号），

2015

年

1

月

1

日（星期四）至

2015

年

1

月

4

日（星期日）休市，

2015

年

1

月

5

日（星期一）起照常开市。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

2014

年

12

月

31

日暂停上投摩根现金管理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申购业务。 本基金的赎回业

务等其他业务以及我司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各项交易业务仍照常办理。 自

2015

年

1

月

5

日起，本基金

所有销售网点恢复办理本基金的正常申购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请投资人及时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元旦假期带来不便及资金在途的损失。 如有疑问，请拨打

客户服务热线：

400 889 4888

，或登录网站

www.cifm.com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12月 30日

证券代码：601616� � � �证券简称：广电电气 公告编号：2014-045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周一）14:00 在上海市奉贤区环城东路 123 弄 1 号公司行

政大楼一楼报告厅召开。网络投票的时间：2014年 12月 29日（周一）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包括网络和非网络方式）共计 33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为 349,746,5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5031%。 统计数据如下：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48

，

940

，

474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37.4167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22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806,102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0.0864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赵淑文女士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等的出席情况：公司现任董事 8 人，出席 3 人，赵丙贤、吕巍、唐斌、

吴胜波及朱洪超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

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

%

）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

）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

）

是否通

过

1

《关于全部募投项目结

项并将其节余募集资

金及剩余超募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349,110,294 99.8181 274,822 0.0786 361,460 0.1033

是

根据相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1 对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不含）的股东

（不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表决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如下：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

%

）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

）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

）

1

《关于全部募投项目结项

并将其节余募集资金及

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51,859,194 98.7879 274,822 0.5235 361,460 0.6886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李鹏律师、秦桂森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

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011� � �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2014-078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于 2014年 4月 11日召开的 2013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盾安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浙江盾安禾田金属有限公司、浙江盾安机械有限公司等因日常经

营需要，向浙江盾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供应链” ）采购设备、工具及配件等，预计 2014

年度交易总额不超过 13,000.00万元。

根据实际经营采购情况，公司下属子公司与浙江盾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全年预计金

额将超出 2014年初披露的预计范围。

公司于 2014年 12月 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额

度的议案》，关联董事吴子富、喻波、江挺候、何晓梅回避表决。会议同意新增公司 2014年度与浙江盾安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增加金额为 4,000.00 万元， 增加后预计 2014 年度交易总额不超过

17,000.00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公司名称：浙江盾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杭州市滨江区泰安路 239号 17层

法定代表人：姚新泉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机械设备、焊接材料、机电产品、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化工产品（除化学危险品

及易制毒品）、日用百货、办公用品、一般劳保用品、特种设备、商务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第一类医疗器械、

第二类无需审批的医疗器械；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机电设备安装维修〔除电力设备承装（修、试）〕，五金工

具维修，企业管理咨询；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通讯设备技术、电子产品、监控设备、多媒体技术、计算机软硬

件、楼宇智能化技术；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仓储服务（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品）。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56,877.10万元，净资产为 11,356.69万元；2013年营业收入为

67,780.30万元，净利润为 1,633.03万元。 （经审计）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40,316.12 万元，净资产为 14,865 万元；2014 年 1-9 月营业收

入为 65,953.15万元，净利润为 1,875.27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姚新泉先生担任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的董事、副总裁。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下属子公司向关联方浙江盾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采购设备、工具、配件和办公用品等，预计 2014

年度交易总额不超过 17,000.00万元。

四、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及审批程序

1、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下属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设备、工具、配件和办公用品等，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定价；交易价

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

2、关联交易所履行审批程序

公司已在《公司章程》中对关联交易作出相关规定，并制订了《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规范了公司关联

交易决策程序和决策机制。 公司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均按《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的规定履行了关联交易审批程序，并与交易关联方签订合同。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下属子公司与该关联方之间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关联方保证提供合格优质的产品和服务，通

过供应链平台的统一采购，有效降低子公司采购成本。 关联交易对公司当期及以后生产经营和财务方面的

影响较小。

2、公司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对于生产经营是必要的；交易价格

以市场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未对公司独立性造成不良

影响，主营业务未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六、累计交易情况

2014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12,869.86万元。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我们对公司新增与关联方盾安供应链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发表事前审核意见如

下：公司下属子公司向盾安供应链采购设备、工具、配件和办公用品等，预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4,000.00

万元，2014年度交易总额不超过 17,000.00万元。 该交易利用盾安供应链综合采购平台，有利于降低公司采

购成本。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我们对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

核，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基于实际经营采购情况进行的合理调整，属于正常

的商业交易行为；相关审议、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客观、公允、

合理的原则，符合关联交易规则，利于公司长远发展，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尤其是中小股

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新增关联交易额度事项。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2月 30日

证券代码：002011� � �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2014-075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通知

于 2014年 12月 2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2、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于 2014年 12月 29日以现场结合传真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杭州市滨江区西兴工业园

区聚园路 8号公司会议室。

3、董事会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名，其中参加现场会议董事 5 名，以传真方式参加会议

董事 4名；发出表决单 9份，收到有效表决单 9份。

4、董事会会议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会议由董事长葛亚飞先生主持。 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合法、合规性

会议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 2项议案：

1、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4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董事吴子富、喻波、江挺候和何晓梅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详见公司于 2014年 12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上刊登的 2014-077号文。

2、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4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的议案》。 董事吴子富、喻波、江挺候和何晓梅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的 2014-078号文。

另外，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于 2014年 12月 3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2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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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监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通知

于 2014年 12月 2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2、召开监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于 2014年 12月 29日 11时以现场结合传真方式召开，会议召开地点为杭州市滨江区西兴工业园

区聚园路 8号公司会议室。

3、监事会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应表决监事 5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5名，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监事 3 名，以传真方式参加会议

监事 2名；发出表决单 5份，收到有效表决单 5份。

4、监事会会议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沈晓祥先生主持。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合法、合规性

会议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 2项议案：

1、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公司已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4年 12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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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因日常经营需要，与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等关联方之间采购及销售商品、出租及承租房产、

提供劳务、垫付水电费以及发生的物业管理费、会务费等，2014 年 1 月至 11 月本公司与上述公司发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方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细分

2014

年

1-11

月发

生金额

上年度实际发生

金额

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 食品

0.03 0

-

支付房屋租赁费

164.87 179.86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 空调

7.74 0

销售 食品

0.97 0

-

为本公司代垫水电费、租车费

0.26 0.32

-

收取车辆租用费

0.39 0

浙江盾安阀门有限公司

购买 水暖配件

242.42 22.69

提供劳务 材料加工费、模具费

11.74 15.07

-

为其代垫水电费

2.87 6.96

浙江华益机械有限公司

购买 配件

104.59 251.49

提供劳务 材料加工费、模具费

2.17 10.27

-

为其代垫水电费

4.75 5.32

杭州姚生记食品有限公司 购买 食品

108.42 88.57

浙江盾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销售 风机

30.71 0

-

收取房租

13.66 3.73

杭州滨江农产品展示展销中心有

限公司

购买 食品

194.34 96.45

青海民泽龙羊峡生态水殖有限公

司

购买 食品

8 0.60

西安盾安电气有限公司 购买 电机

55.56 43.68

关联交易方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细分

2014

年

1-11

月发

生金额

上年度实际发生

金额

内蒙古金石镁业有限公司

购买 设备

657.15 1,133.75

销售 风机

12.21 0

销售 压力容器

0.85 119.66

新疆金盛镁业有限公司

购买 电脑

0.20 0

销售 压力容器

34.06 224.14

安徽红星阀门有限公司 购买 阀门

72.31 0

杭州盾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维修费

7.63 8.87

-

支付物业管理费

222.94 76.12

诸暨市盾安控股集团管理培训中

心

销售 食品

2.94 0

-

为其代垫水电费

0.08 0.20

-

支付会务费

68.83 64.83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为其代垫水电费

1.81 0

-

收取房租

16 22.40

浙江盾安轻合金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材料加工费

1.22 0

-

收取房租

38.50 38.40

-

为其代垫天然气、水电费等

113.04 26.91

安徽盾安民爆器材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维修费

11.97 0.63

南通市电站阀门有限公司 购买 阀门

405.89 0

安徽江南晶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 压力容器

43.68 0

内蒙古盾安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 压力容器

3,436.05 124.96

提供劳务 维修费

41.40 0.81

合计

- - 6,142.25 2,566.69

由于上述关联方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控制的其他企业，故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联董事吴子富、喻波、江挺候、何晓梅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1、公司名称：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诸暨店口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周才良

注册资本：37,662.65万元

经营范围：研发、制造、销售：电气、电子器件、电器设备及配件、汽车农机配件、五金配件；批发零售：金

属材料、建筑材料、食用农产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实业投资；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上

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346,956.99万元，净资产为 131,366.15万元；2013年营业收入

为 1,540,383.67万元，净利润为 13,397.40万元。 （经审计）

截至 2014年 9月 30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296,518.01 万元，净资产为 112,921.08 万元；2014 年 1-9 月营

业收入为 1,098,192.61万元，净利润为 9,942.55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32.05%的股份。

2、公司名称：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杭州市滨江区泰安路 239号

法定代表人：姚新义

注册资本：20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对集团内部的投资、控股、资产管理、资本运作；销售：中央空调主机及末端设备、

制冷配件、炉具及热水器配件，水暖阀门与管件、家用电器、环保仪器设备；金属材料；货物进出口。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240,873.90 万元，净资产为 436,774.24 万元；2013 年营业收

入为 1,423,329.48万元，净利润为 37,702.17万元。 （经审计）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694,156.98 万元，净资产为 766,737.63 万元；2014 年 1-9 月

营业收入为 1,067,613.37万元，净利润为 43,178.00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0.56%的股份，且为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

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其 100%的股权。

3、公司名称：浙江盾安阀门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诸暨市店口镇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赵智勇

注册资本：8,80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工业和民用阀门、污水处理设备、水暖装置用各类管子及管子零件、仪表、五金机

械配件、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法律法规禁止、限制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

营）。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88,186.77万元，净资产为 34,827.23万元；2013年营业收入为

150,247.49万元，净利润为 9,692.79万元。 （经审计）

截至 2014年 9月 30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82,533.70 万元，净资产为 39,127.05 万元；2014 年 1-9 月营业

收入为 92,079.72万元，净利润为 4,299.82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盾安通用设备有限公司持有浙江盾安阀门有限公司

68.85%的股权。

4、公司名称：浙江华益机械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诸暨市店口镇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赵智勇

注册资本：1,60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机械配件、制冷配件、五金配件、管件配件（法律、法规禁止或需经审批的除外）。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9,865.19 万元，净资产为 8,704.41 万元；2013 年营业收入为

32,891.16万元，净利润为 2,801.54万元。 （经审计）

截至 2014年 9月 30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6,041.81 万元，净资产为 3,338.20 万元；2014 年 1-9 月营业收

入为 8,868.07万元，净利润为 940.74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盾安通用设备有限公司持有浙江盾安阀门有限公司

68.85%的股权，浙江盾安阀门有限公司持有浙江华益机械有限公司 75%的股权。

5、公司名称：杭州姚生记食品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杭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滨江科技经济园滨安路 1190号

法定代表人：周学军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农副渔产品(除粮、油、麻、烟叶、蚕茧、畜禽）的收购，加工：炒货类，销售：干、坚果类，糖果制

品，冲泡类饮料粉剂，肉制品，其他类休闲食品；货物，技术、技术进出口；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21,186.08 万元，净资产为 9,736.42 万元；2013 年营业收入为

37,806.44万元，净利润为 2,454.97万元。 （经审计）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24,339.33 万元，净资产为 9,981.93 万元；2014 年 1-9 月营业

收入为 34,931.99万元，净利润为 2,245.51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姚新义先生的配偶的兄弟周学军先生持有杭州姚生记食品有限公司 37.50%

的股权。

6、公司名称：杭州滨江农产品展示展销中心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杭州市滨江区滨盛路 1899号

法定代表人：周学军

注册资本：100万元

经营范围：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一般经营项目：批发。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1,711.65万元， 净资产为 92.57 万元；2013 年营业收入为 1,

064.51万元，净利润为 -7.28万元。 （经审计）

截至 2014年 9月 30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334.65万元，净资产为 -205.43万元；2014 年 1-9 月营业收入

为 2,391.71万元，净利润为 -298.00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姚新义先生的配偶的兄弟周学军先生持有杭州姚生记食品有限公司 37.50%

的股权，杭州姚生记食品有限公司持有杭州滨江农产品展示展销中心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7、公司名称：杭州盾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杭州市滨江区泰安路 239号二楼

法定代表人：杨洪峰

注册资本：500万元

经营范围：服务：路外停车场经营、饮品（涉及前置审批项目的在有效期内方可经营）。服务：物业管理，

房地产中介，预包装食品，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744.83 万元， 净资产为 -228.67 万元；2013 年营业收入为

709.14万元，净利润为 -180.85万元。 （经审计）

截至 2014年 9月 30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262.14万元，净资产为 -133.84万元；2014 年 1-9 月营业收入

为 794.34万元，净利润为 3.28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盾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杭州盾安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100%的股权。

8、公司名称：诸暨市盾安控股集团管理培训中心

企业性质：民办非企业

住所：诸暨中里村

法定代表人：王行

注册资本：100万元

经营范围：干部管理培训；高级技工培训；民兵武装培训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407.11万元，净资产为 16.08万元；2013年营业收入为 270.34

万元，净利润为 75.68万元。 （经审计）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16.25 万元，净资产为 5.09 万元；2014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191.59万元，净利润为 -16.85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诸暨市盾安控股集团管理培训中心全资社团法人。

9、公司名称：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宁国市港口镇分界山

法定代表人：冯忠波

注册资本：39,828.5496万元

经营范围：民用爆破器材【乳化炸药（胶状）、粉状乳化炸药、乳化炸药（胶状，现场混装车）、多孔粒状

铵油炸药（现场混装车）等】研发、生产、销售；工程爆破设计、施工、爆破技术服务；爆破合成新材料研发、

生产、销售；化工产品及原辅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生产、销售；危险货物运输；机电设备产品生产、销售

（上述项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与公司信息化建设相关的信息业务咨询；与公司生产、服务相关的技术业

务咨询；自营本公司产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产品和技术除外）；实业

投资。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401,195.53万元，净资产为 294,361.55万元；2013年营业收入

为 193,583.89万元，净利润为 35,734.32万元。 （经审计）

截至 2014年 9月 30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408,625.80 万元，净资产为 254,178.09 万元；2014 年 1-9 月营

业收入为 128,590.93万元，净利润为 15,872.40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3.01%的股份。

10、公司名称：浙江盾安轻合金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诸暨店口文昌路

法定代表人：沈晓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铝合金、镁合金、钛合金材料的研究、开发；研究、开发、设计、制造、加工、销

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摩托车零件及配件、家用电器、电子仪表、通信设备、通用零部件；从事货物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1,389.56 万元，净资产为 4,356.40 万元；2013 年营业收入为

6,203.01万元，净利润为 -331.88万元。 （经审计）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2,593.48 万元，净资产为 4,777.36 万元；2014 年 1-9 月营业

收入为 6,718.45万元，净利润为 -314.04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浙江盾安轻合金科技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11、公司名称：浙江盾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杭州市滨江区泰安路 239号 17层

法定代表人：姚新泉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机械设备、焊接材料、机电产品、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化工产品（除化学危险品

及易制毒品）、日用百货、办公用品、一般劳保用品、特种设备、商务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第一类医疗器械、

第二类无需审批的医疗器械；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机电设备安装维修〔除电力设备承装（修、试）〕，五金工

具维修，企业管理咨询；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通讯设备技术、电子产品、监控设备、多媒体技术、计算机软硬

件、楼宇智能化技术；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仓储服务（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品）。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56,877.10万元，净资产为 11,356.69万元；2013年营业收入为

67,780.30万元，净利润为 1,633.03万元。 （经审计）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40,316.12 万元，净资产为 14,865 万元；2014 年 1-9 月营业收

入为 65,953.15万元，净利润为 1,875.27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姚新泉先生担任浙江盾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12、公司名称：青海民泽龙羊峡生态水殖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龙羊峡镇

法人：应米燕

注册资本：5,000万

经营范围：水生植物种植、水生动物养殖、水产苗种生产、水生生物采捕和销售；渔需物资供销；渔业相

关储运、研发；渔业相关咨询、培训、管理服务；渔业相关产品代理；旅游、垂钓及休闲渔业，鱼产品加工；鱼

卵、鱼产品、渔业设施进出口贸易。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9,798.12 万元，净资产为 5,603.58 万元；2013 年营业收入为

4,846.18万元，净利润为 474.80万元。 （经审计）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1,937.41 万元，净资产为 5,958.39 万元；2014 年 1-9 月营业

收入为 5,866.38万元，净利润为 354.81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青海民泽龙羊峡生态水殖有限公司 100%的股份。

13、公司名称：西安盾安电气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西安泾渭工业园泾高南路西段 9号

法定代表人：吴子富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经营范围： 能源动力电气设备、零部件及材料的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43,775.85 万元，净资产为 8,198.80 万元；2013 年营业收入为

9,225.34万元，净利润为 -1,652.24万元。 （经审计）

截至 2014年 9月 30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52,469.96 万元，净资产为 17,244.99 万元；2014 年 1-9 月营业

收入为 13,591.58万元，净利润为 -953.81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民泽科技有限公司持有西安盾安电气有限公司

63.40%的股权。

14、公司名称：南通市电站阀门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如皋经济开发区盾安路 1号

法定代表人： 姚统

注册资本：5,100万元

经营范围： 电站阀门、电站辅机制造、销售；阀门检修；发电机组配件、发电成套设备销售；电站阀门生

产技术研究、开发、转让、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9,401.34 万元，净资产为 6,110.86 万元；2013 年营业收入为

14,588.62万元，净利润为 706.12万元。 （经审计）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21,001.77 万元，净资产为 6,666.14 万元；2014 年 1-9 月营业

收入为 9,068.61万元，净利润为 555.28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盾安通用设备有限公司持有浙江盾安阀门有限公司

68.85%的股权，浙江盾安阀门有限公司持有南通市电站阀门有限公司 80%的股权。

15、公司名称：安徽红星阀门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铜陵市狮子山经济开发区栖凤路 855号

法定代表人：姚统

注册资本： 5,100万元

经营范围： 阀门、给排水环保设备、污水处理设备、水表、仪器仪表、模具、铜铁制品、五金机械配件、管

配件、橡胶、塑料制品和建材的生产和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限定企业经

营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23,297.56万元，净资产为 10,632.45万元；2013年营业收入为

15,687.07万元，净利润为 1,149.55万元。 （经审计）

截至 2014年 9月 30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25,327.20 万元，净资产为 11,737.43 万元；2014 年 1-9 月营业

收入为 12,227.36万元，净利润为 1,104.98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盾安通用设备有限公司持有浙江盾安阀门有限公司

68.85%的股权，浙江盾安阀门有限公司持有安徽红星阀门有限公司 84.81%的股权。

16、公司名称：新疆金盛镁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册地址：哈密工业园区重工业加工区

法定代表人：姚新泉

注册资本：33,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具体经营范围以有关部门的批准或颁发的许可证、资质证为准）：无。一般经

营项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有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镁锭、镁合金及下游产品（镁制品）、兰炭、硅铁、水

泥、砖块生产筹建、自备电厂建设开发筹建（以上筹建期内禁止生产）；货物进出口；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业

务。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13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06,656.40 万元，净资产为 33,000.00 万元；2013 年营业收入

为 0.00万元，净利润为 0.00万元。 （经审计）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07,123.05 万元，净资产为 32,997.26 万元；2014 年 1-9 月营

业收入为 10,844.08万元，净利润为 -2.74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柒鑫合金材料有限公司持有新疆金盛镁业有限公司

90%的股权。

17、公司名称：内蒙古金石镁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额鲁特西路

法定代表人：姚新义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镁锌、镁粉、镁合金、兰炭、硅铁、水泥、砖块的销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

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13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98,598.51 万元，净资产为 11,297.35 万元；2013 年营业收入

为 8,219.33万元，净利润为 258.35万元。 （经审计）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96,264.27 万元，净资产为 10,397.65 万元；2014 年 1-9 月营

业收入为 33,285.59万元，净利润为 -899.71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柒鑫合金材料有限公司持有内蒙古金石镁业有限公

司 90%的股权。

18、公司名称：安徽盾安民爆器材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庆市宜秀区大龙山镇

法定代表人：石林生

注册资本：1,953.40万元

经营范围：主要包括：粉状乳化炸药生产、销售、研制。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31,632.11万元，净资产为 27,510.97万元；2013年营业收入为

24,363.02万元，净利润为 6,808.29�万元。 （经审计）

截至 2014年 9月 30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33,608.95 万元，净资产为 29,162.91 万元；2014 年 1-9 月营业

收入为 17,697.82万元，净利润为 4,514.01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3.01%的股份，安徽江南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安徽盾安民爆器材有限公司 90.36%的股权。

19、公司名称：内蒙古盾安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青山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喻波

注册资本：60,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多晶硅、单晶硅、单晶切片、磨、抛光、多晶锭、

多晶切片；太阳能电池、组件和系统；多晶硅副产物综合利用产品，承担工程服务和咨询业务；经营进出口业

务。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的不得生产经营）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13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285,411.34 万元，净资产为 39,104.22 万元；2013 年营业收入

为 14,884.10万元，净利润为 -14,355.65万元。 （经审计）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272,442.84�万元，净资产为 28,551.80 万元；2014 年 1-9 月营

业收入为 26,083.83万元，净利润为 -10,541.09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公司副董事长喻波先生担任内蒙古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

20、公司名称：安徽江南晶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安徽省霍山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孙小平

注册资本：4,000万元

经营范围： 纳米材料制造、销售；纳米材料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服务。 （危险化学品除外）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3,961.84 万元，净资产为 3,948.88 万元；2013 年营业收入为

0.00万元，净利润为 -11.77万元。 （经审计）

截至 2014年 9月 30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4,424.65 万元，净资产为 3,888.20 万元；2014 年 1-9 月营业收

入为 0.00万元，净利润为 -76.89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3.01%的股份，安徽江南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安徽江南晶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70%的股权。

三、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及审批程序

1、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采购及销售商品、出租及承租房产、提供劳务、垫付水电费以及发生的物业管理

费、会务费等，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定价；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公司根据实

际情况选择合适的付款方式。

2、关联交易所履行审批程序

公司已在《公司章程》中对关联交易作出相关规定，并制订了《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规范了公司关联

交易决策程序和决策机制。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均按《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

规定履行了关联交易审批程序，并分别与交易关联方签订了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双方保证向对方提供合格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关联交

易在同类产品销售和采购中所占比重较小，对公司当期及以后生产经营和财务方面的影响也较小。

2、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对于公司的生产经营是必要的；交易

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未对公司独立性造成

不良影响，主营业务未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 2014 年度 1-11 月份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

见。

1、我们对公司 2014 年度 1-11 月份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公司

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 的原则进行；以

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定价公允合理。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我们对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核，并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相关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

有效，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客观、公允、合理的原则，利于公司长远发展，没有损

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

项。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2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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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1� � � �证券简称：歌尔声学 公告编号：2014-077

债券代码：128009� � � �债券简称：歌尔转债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

减持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 2014年 12月 12日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 歌

尔转债 "）25,000,000张。 其中公司实际控制人姜滨先生、胡双美女士分别配售歌尔转债 5,129,262 张和 176,

882 张，控股股东潍坊歌尔集团有限公司配售歌尔转债 5,375,000 张，共计配售 10,681,144 张，占歌尔转债发

行总量的 42.72%。

公司于 2014年 12月 29日收到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通知：2014 年 12 月 26 日至 2014 年 12 月 29 日期间，

公司实际控制人姜滨先生、胡双美女士已分别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售其所持有的歌尔转债 5,129,262 张和

176,882张，分别占歌尔转债发行总量的 20.52%和 0.71%。 本次出售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再持有歌尔转债。

截止 2014年 12月 29日，公司控股股东潍坊歌尔集团有限公司仍持有歌尔转债 5,375,000 张，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21.50%。

特此公告。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031� � � �证券简称：巨轮股份 公告编号：2014-073

巨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巨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接第三大股东郑明略先生的通知，郑明略先生与广州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州证券 "）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2014年 12月 26日，郑明略先生将其持有本公司 22,000,000 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90%，占其持

股总数的 46.82%) 以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方式质押给广州证券， 用于办理融资业务。 初始交易日为

2014年 12月 26日，回购交易日为 2015年 12月 26日，质押期间该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截止 2014 年 12 月 29 日， 郑明略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46,980,789 股， 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

8.3307%，累计质押股数为 46,98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8.3305%，占其持股总数的 99.99%。

特此公告。

巨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蓉胜超微 股票代码：002141� � � �编号：2014-055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2014年 12月 2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41819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

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

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有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2月 29日


